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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84    证券简称：三联虹普   公告编号：2017-035 

 

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与福建申远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了《年产 40 万吨聚酰胺一体化项目-年产

20 万吨聚酰胺工程项目合同书》，合同金额为 42,100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 24,736.23 万元的 170.20%。现根据相关规定将合同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由于项目执行周期较长，存在因宏观经济形势或市场物价水平大幅上升造成公司

预期收益降低及其它不可预见的风险。 

2、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福建申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连江县可门工业园区松岐大道 1 号 

注册资本：168,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03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陈凤 

主营业务：生产聚酰胺、己内酰胺、环己酮及其相关的副产品和后延产品销售自产

产品；从事研究开发活动；提供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

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同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福建申远新材料有限公司规划建设年产 100 万吨聚酰胺一体化项目，是福建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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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己内酰胺、聚酰胺聚合及纺丝生产基地，全部

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250 亿元人民币，将对聚酰胺行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福建申

远新材料有限公司隶属福建恒申集团，集团以聚酰胺民用丝、聚酰胺聚合切片、氨纶丝

等产品生产为核心，荣获“福建省著名商标”、“福建省名牌产品”等荣誉，具备较强的

社会公信力和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年产 40 万吨聚酰胺一体化项目-年产 20 万吨聚酰胺工程项目。 

合同范围：包括工艺技术软件、设备供货、土建施工及技术服务等。 

合同价格：42,100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2017 年 6 月。 

结算方式：按工程进度支付。 

合同生效：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并收到预付款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双方义务履行全部结束之日止。 

违约责任：在本合同的执行过程中，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须按国家法律和

本合同规定承担违约责任，违约一方应向对方支付一定的违约金，如果双方对违约金金

额的计算有分歧，双方友好商定。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订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高端聚酰胺材料领域的工程技术服务引领地

位。项目有望在己内酰胺与聚酰胺聚合工程配套技术上取得进一步突破，推进地方以聚

酰胺为中心的相关产业链的蓬勃发展。公司也实现以福建聚酰胺产业集群、浙江聚酰胺

产业集群以及山西煤化工转型聚酰胺产业集群为代表的核心客户群体，为公司长期可持

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2、本合同的签订奠定了公司与福建申远新材料有限公司在高端聚酰胺新材料领域长

期战略合作关系，逐步形成包括高端民用纤维切片、高端工程塑料切片、高端薄膜切片

的全方位聚酰胺聚合技术整合，为双方在聚酰胺材料高端产品研发、工艺优化与装备升

级等方面的协同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3、本合同金额为 42,100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24,736.23 万元的

170.20%，如合同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 2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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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

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了

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审慎核查后认为：三联虹普及福建申远新材料有限公司具

备对项目合同中涉及项目的履约能力。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福建申远为根据中国法律成立且有效存

续的公司，上述基本情况真实、有效；福建申远系独立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具备签署《工程合同》的合法资格；公司与福建申远所签署的《工程合同》是真实的，

《工程合同》已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签署，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合法有效。 

八、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相关合同文本。 

3、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日常经营

重大合同双方履约能力的核查意见    

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重大合同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9 日 




